
鶴岡國中交通糾察隊實施辦法 
 

一、依據： 

本辦法依據學生校外生活輔導辦法之規定，並參酌本校實際狀況需要擬定。 

二、目的： 

（一）培養學生群體意志及自治能力，養成遵守規則及秩序的良好習慣。 

（二）輔助導護老師執行任務，以維護放學時的路隊秩序。 

（三）維護學生行路安全，放學路隊維持，行進時的安全。 

三、實施方式： 

（一） 選訓 

每班由導師選派 3~4名具有服務熱忱、居住鄰近學校之學生予以訓練後，各班輪流

放學執行勤務。各班輪流之順序，依照值周導師輪值表。 

    

（二） 訓練項目： 

1、基本訓練：基本儀態之訓練。 

2、操作訓練：使用交通導護用具之操作要領。 

3、交通常識：必要的交通規則與值勤應注意事項。 

（三） 編組： 

1、交通安全糾察隊設小隊長一人，由隊長統一指揮，負責管理小隊成員執勤與生教

組之聯繫工作。 

2、值勤組別區分及職責： 

協助校警疏導校門口往來車輛及同學通行安全。 

3、值勤時間：上學時間 7：10-7:30。 

四、糾察隊執行任務應遵守事項： 

（一） 值勤時，請注意禮節及儀態，問候要有精神、有禮貌，態度要和善，以身作

則，發揮示範領導作用。 

（二） 隨時注意負責區域學生的安全及秩序，適時提醒，上學維持路隊秩序。 

（三） 擺放交通棍、雨衣及其他用品時，請排列整齊，依序放置。 

（四） 準時到達執勤位置，堅守崗位。 

五、一般規定： 

（一） 交通安全糾察隊任務之執行與交接必須按時，並由學務組長督導實施。 

（二） 交通安全糾察隊隊員未能按時值勤者，應事先向學務組長報告，並尋覓代理人

代理值勤。 

（三） 交通安全糾察隊人員裝備如下（每位隊員）： 

1、交通旗桿乙支。   2、反光背心乙件。   3、反光雨衣乙件。 

4、導護安全帽乙頂。 5、導護臂章乙件。   6、哨子乙個(隊長)。 

上列裝備依情況隨時補充，且應隨任務交接清楚，如有不正常損壞或遺失，應照價賠

償。 

六、獎懲： 

(一)值勤時若發現重大違規事件，處理得宜或有特殊優良表現者，酌情敘獎表揚。 

(二)單學期值週表現優良且全勤者，可獲記嘉獎兩次獎勵，表現不佳者，不予以敘

獎。 

七、本辦法呈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